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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职院学〔2021〕5 号

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
学生外出活动管理规定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，直属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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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外出活动管理规定
（修订）

为了加强和规范学生外出活动管理，维护学院正常秩序，

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，确保学生开展安全有益的活

动，根据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

行规定》、《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修订本规定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。学生外出活

动特指由学校组织学生到校外进行的团学活动、社会实践、公

益劳动、志愿服务、科技文化服务等集体活动。

第二条 学生外出活动实行分级审批，遵循“谁组织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、贯彻“安全第一”原则。

第三条 学生外出活动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校纪校

规，遵守社会公德，遵守活动场所的规定。

第二章 审批手续

第四条 严格审批制度。学生外出活动，组织者应提前 3

个工作日，通过智慧校园“网上办事大厅”，按活动组织方和人

数实际情况，发起审批流程。

第五条 审批操作流程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的班级、学生组织、社团等组织学生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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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活动（100 人以内），由班级及学生组织、社团提出申请，

二级学院学工办审核，二级学院领导审批，报学工部（学生处）、

后勤保卫处备案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组织大型学生外出活动（100 人以上含

100 人）及院级学生会、社团等组织的学生外出活动，由二级

学院领导审核，二级学院分管领导审批，报学工部（学生处）、

后勤保卫处备案。

（三）校内各部门牵头组织的学生外出活动，由牵头部门

提出申请，牵头部门负责人审核，由牵头部门分管领导审批，

报学工部（学生处）、后勤保卫处备案。

（四）根据教学计划组织的校外实习实训等活动的审批，

按教务处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属于团委统筹管理的学生志愿服务外出审批，按团

委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任何校内外组织及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组织学生到

校外参加活动，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组织或个人承担。

第三章 活动管理

第七条 组织学生外出活动，必须要有班主任或指导老师

带队，组织者要对学生进行至少一次以上的集中专项安全教

育，认真落实“定组织、定人数、定路线、定范围、定责任”等

五项安全防范措施和责任制，定时汇报活动安全情况。

第八条 组织者要建立外出活动安全工作预案，严格按审



- 4 -

批内容形式开展活动，不得擅自更改活动规定的内容和形式。

第九条 严禁组织有危险性的活动或到江、河、湖、水库、

陡峭的山区等危险区域活动，严禁乘坐无牌无证和超载车、船

等交通工具。

第十条 学生外出活动原则上均安排在节假日、双休日，

如需请假，必须严格履行请假制度，不得旷课、迟到、早退。

第十一条 学生在参加活动期间，应严格服从指挥，严格

遵守集体活动时间，原则上要求活动当天 21:30 前必须返校。

第十二条 学生本人应完全知晓外出活动存在的各种风

险，能承担因参加活动可能产生的人身、财产损失等风险，要

求在活动前将活动情况告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，并征得同意。

第四章 应急处置

第十三条 在学生活动过程中如若不慎发生意外事故，要

树立“救人救急第一”的思想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组织抢

救伤员，将事故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。

第十四条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，必须在第一时间按规定程

序上报，不得瞒报、误报，主要领导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亲

自组织指挥，处理事故，积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事

故善后处理工作。

第十五条 明确职责、责任到人，学生外出活动前应各有

分工。凡因忽视安全管理或不负责任、玩忽职守而造成学生人

身伤亡事故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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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学工部（学生处）负责解释，从 2021

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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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年1月24日印发


